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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的

補充協議及完成交易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買方與遲

少林先生（買方擔保人）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以補充及修訂買賣協議（經補充

協議補充）的若干條款。

簽立第二份補充協議後，董事會欣然宣佈，買賣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下所有

先決條件均已達成，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完成交易。

根據買賣協議（經補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協議補充）之條款，最終代價釐定為

620,732,000港元。買方已藉促使遲少林先生對銷承兌票據下相等於 650,000,000

港元之數額結付最終代價，而於完成交易後，本公司已藉預付款方式，促使威

海電子對銷由德州電子結欠之未償還金額29,268,000港元，即最終代價與於完成

交易日期承兌票據下的未償還金額兩者間的差額。

謹此提述泓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之通

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該通函」）。

除另有註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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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六日的公佈所述，出售事項及據買賣協議

（經補充協議補充）擬進行之交易，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

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

第二份補充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買方與遲少

林先生（買方擔保人）訂立一份契據（「第二份補充協議」），以補充及修訂買賣協議

（經補充協議補充）的若干條款。第二份補充協議的詳情如下：

日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賣方： 本公司

買方： 佳雅發展有限公司，由遲少林先生全資擁有

買方擔保人： 遲少林先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主席兼總裁及執行董事

根據第二份補充協議，本公司、買方及遲少林先生協定（其中包括）：

(i) 於完成交易日期，由於承兌票據下的未償還金額（包括本金及應計利息（如

有））650,000,000港元，較最終代價620,732,000港元為高，故本公司須於完成交

易後以預付款方式償付有關差額 29,268,000港元（「差額」），並藉促使威海電子

（餘下集團內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對銷由德州電子（出售集團內豪裕之間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結欠之 未 償還款項 總 額 2 9 , 2 6 8 , 0 0 0 港 元（ 相 等 於 人 民 幣

23,206,000元），以償付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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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完成重組後出售集團的持股架構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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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之修訂外，買賣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下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仍具

十足效力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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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升公司及常熟智春的資料

於寄發該通函後，兩間非全資公司分別為川升股份有限公司（「川升公司」）及常熟

市智春模具科技有限公司（「常熟智春」）已在出售集團名下獲收購或組成。有關川

升公司及常熟智春的資料詳述如下：

川升公司為於台灣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川升公司主要從事無線通訊機器及設備

的產品設計、機電安裝、銷售及提供信息技術軟件相關服務。泓淋科技於二零一

三年七月以代價新台幣 3,096,240元收購川升公司的 54.32%權益。於本公佈日期，

川升公司之總資本為新台幣5,000,000元。

常熟智春為於二零一三年七月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產銷模具、自動化設備

及其固定裝置及備用零件。常熟智春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7,050,000元，將於二零

一五年根據其組織章程細則悉數繳足。於本公佈日期，約人民幣 2,900,000元的繳

足註冊股本由常熟電子（為出售集團的一部分）以注入其固定資產（包括生產設施）

的方式出資。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川升公司或常熟智春餘下權益

的持有人（及在適用情況下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

士的第三方。

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的因由

泓淋科技於台灣成立，主要從事內接及外接信號線組件及天線的營銷以及天線的

研發。由於川升公司具有相關經驗及技術，可在（其中包括）研發天線產品方面對

泓淋科技有所貢獻，故此，泓淋科技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以內部資源收購川升公

司，作為日常業務發展的一部分。

常熟電子於中國蘇州省常熟市成立，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內接信號線組件及天

線。重組前，出售集團使用之若干模具及有關部件由常熟電子供應。由於： (i)常

熟電子有關生產設備已以繳足股本形式注入常熟智春；及 (ii)常熟電子將可受惠，

因為常熟智春餘下股東對生產模具及有關部件具有豐富經驗，故本公司認為將常

熟智春留在出售集團實屬合理，藉此可延續出售集團之間先前之營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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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i)川升公司及常熟智春近期成立或被收購，而兩者對母公司持有人應佔出

售集團資產淨值之財務影響僅為減少約人民幣 153,000元（ 相當於約 193,000港

元）； (ii)成立或收購該等公司之代價由泓淋科技及常熟電子（均為出售集團之成員

公司）以內部資源出資； (iii)與收購川升公司及成立常熟智春有關而對出售集團截

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產生之財務影響已於經審閱賬目及最終代價中反映；

及 (iv)收購川升公司及成立常熟智春純粹為出售集團正常業務發展的一部分，而

出售集團之架構與通函所載並無重大差異，董事會認為根據第二份補充協議引致

之出售集團組織架構變動，對出售集團之資產淨值並無重大影響，亦符合餘下集

團及獨立股東之整體利益。

完成交易前，作為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一部分，餘下集團一直有與出售集團（佳雅

發展除外）進行交易，而於重組過程中，出售集團與餘下集團之間產生若干應付

款項。故此，餘下集團與出售集團互相結欠若干款項。本公司認為使用該等未償

還應付款項結付差額，可盡量減少對現金流量的影響，也節省相關銀行開支。

基於上文所述原因，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據第二份補充協議擬進行之

交易將不會對出售事項（包括最終代價）、餘下集團之財務狀況，或對本集團整體

而言構成任何重大影響，而第二份補充協議之條款亦符合本公司及獨立股東之整

體利益。

完成出售事項

簽立第二份補充協議後，董事會欣然宣佈，買賣協議（經補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

協議補充）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完成交

易。

誠如該通函所述，代價可能會作出等同於價值差額及重估盈餘之調整，前提是最

終代價不得超出780,000,000港元及不得低於580,000,000港元。根據買賣協議（經補

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協議補充）之條款，最終代價釐定為620,732,000港元。買方已

藉著促使遲少林先生對銷承兌票據下相等於 650,000,000港元之數額結付最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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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而於完成交易後，本公司已根據買賣協議（經補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協議補

充），藉預付款方式，促使威海電子對銷由德州電子結欠之未償還金額 29,268,000

港元（相等於人民幣23,206,000元），即相當於差額之款額。

完成交易後，本公司於出售集團再無任何權益，而承兌票據下所有未償還金額已

被對銷，並且承兌票據已被註銷。

承董事會命

泓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總裁

遲少林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遲少林先生、路成業先生及程文先生，而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浦炳榮先生、談國慶先生及鄭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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